
中國文化大學 企業實務管理數位碩士學分班 

107 學年第一學期 招生簡章 

一、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二、 報名資格： 

1.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得有學士學

位者。 

2. 專科畢業具有符合教育部規定入學大學及獨立學院之研究所同等學力之標準並經本所核可者（詳

見本簡章附錄）。 

三、 學分與結業： 

1. 碩士學分班所開列課程為每 1 學分上課 18 小時 ；例如：2 學分須上足 36 小時；3 學分須上足

54 小時；上課 18 週(含國定假日)。 

2. 本學分班課程為套裝課程。 

3. 凡在修讀期限內修滿規定之學分，經考試及格者，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書。 

4. 修讀期限內，經考試及格，合計修滿 15 學分者，由本校發給結業證書。 

考取本校相關研究所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已修習之相關科目及格學分得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

或碩專班學生學分抵免原則之規定，由所長核可後酌予抵免。 

四、 課程規劃 

本學分班課程為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方式包括線上網路教學、教室面授課程之混成學習，課程如

下表：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間 學分費 雜費 開課日期 

電子商務 2 
週六 10:10-12:00 

(預訂 5 次面授課, 1 次同步線上課, 

 11 次非同步線上課) 

每學分 

3500 元 

每學期 

4000 元 

107 年 

10 月 6 日 
團隊建立與領導 2 

週六 13:10-15:00 

(預訂 7 次面授課, 1 次同步線上課, 

9 次非同步線上課) 

國際行銷管理 3 
週六 15:10-18:00 

(預訂 6 次面授課, 0 次同步線上課, 

11 次非同步線上課) 

註 1：僅面授課程須到校上課，非同步線上課程不限地點學習，但有預訂之數位教材閱覽、線上議題

討論等學習活動，須依授課教師之指定日程完成。 

註 2：學員報名後應參與平台訓練，學習非同步線上課、同步線上課程之操作方式。 

 



五、參考師資群 

科目 師資 現職 經歷 

團隊建
立與領
導 

林燦螢 

 中國文化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人力資源組  

兼任助理教授 

 管理才能評鑑暨發展中心 指導顧問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常務顧問 

 金融研訓院金融管理業才能評鑑暨發展中心 執

行長 

 中華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理事長 

 信義房屋 人力資源部 副總 

林俊宏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兼任助理教授 

 擺渡系統設計公司 營運長暨職涯設計師 

 新亞人才測評(股)公司 資深顧問 

 大聯大集團品佳(股)公司 人力資源處 副理 

 喜華企管顧問(股)公司 訓練部 主任 

電子商
務 

陳武倚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專任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中心 組長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傑出教學獎勵教師 

國際行
銷管理 

任立中 
 台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 專任教授 

 台灣大學 全球品牌與行銷研究中心 主任 

 台灣行銷科學學會 秘書長 

 台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暨研究所 所長 

 中國文化大學 商學院 院長 

林婷鈴 
 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專任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兼任副教授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監事 

 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講師 

田寒光 
 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全球品牌與行銷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副主任 

 臺灣行銷科學學會 監事 

 時報廣告金像獎 評審委員 

 聯廣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 策略規劃總監 

六、課程簡介： 

1. 團隊建立與領導： 

實際演練、理論辯證，有系統的領導力課程 

透過系列的實際演練，如團隊建置、溝通與檢視反省的模擬過程，以及人際互動的方式、激勵方法與領導

特質的分析，讓學習者迅速掌握各種團隊運作原理與有效領導的情境，有效提升團隊績效，達成管理目

標，增強領導力。 

2. 電子商務： 

數位經濟時代主流，掌握趨勢脈絡、取得電商先機 

課程網羅電子商務熱門議題：電子商務的經營策略與資訊安全、線上消費者行為、數位內容與大數據分

析、跨境電商等，新穎實務的教學內容，增進學習者在電商脈絡之觀察敏銳度及創新實踐力，跟上電商潮

流。 

3. 國際行銷管理： 

分析國際市場、掌握品牌定位，不可忽略的行銷專業知能 

涵蓋全球行銷環境分析、選定目標市場與定位、規劃全球行銷策略、通路體系等議題。同時結合實務與理

論，輔以豐富企業個案探討教學模式，培養學員掌握國際行銷實戰技巧，並應用於企業品牌行銷創新。 



七、收費標準： 

1. 碩士學分班學分費為每學分新台幣 3500 元整。 

2. 雜費為每學期新台幣 4000 元整。 

3. 新生報名手續費新台幣 500 元整，舊生免繳。 

4. 凡在 107 年 8 月 31 日(五)前辦理註冊者雜費全免 4000 元；107 年 9 月 18 日(二)前辦理註冊者

雜費優惠 2000 元。(國定假日暫停受理報名) 

5. 配合專案計畫，國軍現役官兵享學雜費八折且免收新生報名費。 

八、報名方式：  

1. 委託或親自至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辦理報名。 

報名地點：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或台北市延平南路 127 號 

洽詢電話：(02)2700-5858 分機：8276、8267 (一~五:10:00~12:00、14:00~19:00) 

報名專線：(02)2700-5858 分機：1 (一~六:09:00~21:00 日:09:00~17:00) 

2. 應備之報名資料： 
A. 填寫報名表。 
B. 填寫學員基本資料表。 
C. 二吋脫帽照片 2 張。（照片後書寫姓名）  
D. 學歷證件影本。（存檔用不歸還） 
E. 繳交學雜費及新生報名手續費。 

3. 報名日期、時間： 

自 107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10 月 6 日止，每週一至週六上午 9 點至晚上 9 點，週日上午 9 點至

下午 5 點。 國定假日暫停受理報名。 

4. 上課時間：自 107 年 10 月 6 日至 108 年 1 月 26 日 

  
九、注意事項： 

1. 報名時，請詳閱『報名資格』，入學後經認定資格不符者，可參加進修研習，經考試及格
可申請成績證明，但不得申請學分證明書及結業證書，亦不得要求憑以報考本校碩士班相
關研究所之入學考試。 

2. 本碩士學分班之學員如欲報考本校相關研究所，仍須符合該所之報考資格始得報考。 
3. 開學後即召開班會、遴選班級幹部、師資課表、行事曆等，請學員務必出席。 
4. 因故無法如期上課，得依以下規定辦理退費，退費辦法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

法第十七條」辦理。 
(1) 本部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2)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依下列標準退費： 

•學源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學分班、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5. 同一碩士學分班每學期修習學分數，最多不得超過 9 學分。 
6. 表列課程每班修讀人數如不足，本校有權停開班並退費。 
7. 學員所繳證明文件，如有不實、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一經查明，即取消學員入學資

格，亦不發給任何證明文件。若在結業後始發覺者，除勒令繳銷其學分證明書外，並公告
取消其結業資格。 

十、上課地點： 

實體面授課程：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建國本部：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 

非同步網路課程、同步網路課程：中國文化大學 推廣教育部 http://learn.hkxf.org/login.aspx   

 

http://learn.hkxf.org/login.aspx


附錄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節錄）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60073088B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2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本標準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5 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碩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在學士班肄業，僅未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退學或休學，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始日起算已滿二

年，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  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因故未能畢業，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末日起算已滿一年，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

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在大學規定修業年限六年（含實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 

四、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其為三年制者經離校二年以上；二年制或五年制者經離校三年以上；取得專科進修（補

習）學校資格證明書、專科進修學校畢業證書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書者，比照二年

制專科學校辦理。各校並得依實際需要，另增訂相關工作經驗、最低工作年資之規定。 

五、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六、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三年以上。 

（二）技能檢定職類以乙級為最高級別者，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 

      驗五年以上。 

第 6 條 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於專科學校或高級中等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

議通過，得以同等學力報考第二條、第三條及前條所定新生入學考試。 

第 9 條 1.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

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

生，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但大學應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2. 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肄業生，修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修

業年限以下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3.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 

4.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政府權責

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國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經大學校級

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國內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四款、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二項與第三項第一款、第五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5. 持前項香港、澳門學校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單，得以同等學力報考科技大學、技

術學院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6. 第五項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證件及成績證明、前項香港、澳門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

績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單，及第十項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證書，應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

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或行政院在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驗證。 

第 10 條 軍警校院學歷，依教育部核准比敘之規定辦理。 

第 11 條 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除下列情形者外，自規定起算日，計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一、離校或休學年數之計算：自歷年成績單、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所載最後修滿學期之末日，起算

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二、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工作年數之計算：以專業訓練或相關工作之證明上所載開始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

截止日為止。 

第 12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